
证券代码：

200168

证券简称：

ST

雷伊

B

公告编号：

2013-004

广东雷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本公司（证券简称

:ST

雷伊

B

，证券代码：

200168

）股票交易连续三个交易日（

2013

年

1

月

14

日、

2013

年

1

月

15

日、

2013

年

1

月

16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12%

，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核实情况说明

1

、经核查，前期披露的信息未发现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经核查，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对本公司的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

、经核查，公司近期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

、经核查，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

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陈鸿成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拟增持公司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14

日披露的《广东雷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计

划增持股份暨公司股票复牌公告》，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实际控制人陈鸿成先生

及其一致行动人未进行增持，公司其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

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

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其他风险提示

1

、经自查，本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预计

2012

年度业绩盈利约

3000

万元，详见

2013

年

1

月

14

日在《证券时报》《大公

报》及巨潮咨询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发布的编号为

2013-003

公告。

3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和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雷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445

证券简称：中南重工 公告编号：

2013－003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媒体质疑的相关情况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3

年

1

月

12

号公告了《关于公司

补缴以前年度定期减免税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3-001

），近日有《每日经济新闻》、《证券日

报》等媒体对公司公告进行质疑。 公司针对以上问题，作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1

、关于《招股说明书》中的未有

"

补税

"

的风险提示。

公司在《上市招股说明书》中确实未有

"

因上市而出现外资持股变化，导致公司将不再符

合外商投资企业税收优惠条件等的

"

风险提示。 原因是公司认为上市增加流通股东属于增资

扩股被动稀释外资股份比例，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解答所得税政策问题：……外资企

业增资扩股造成的外资股份达不到

25%

，不需要补缴税收。 因此公司未有进行以上风险提示

并且原始股东也未承诺若出现

"

补税

"

现象由原股东承担。

2

、关于外资股东减持的时候，未作

"

补税

"

的风险提示的问题。

本次补税的实际原因是由于公司原始外资股东减持所引起的。 公司在

2012

年

1

月

13

日，接到公司原始外资股东的减持通知，外资股东减持数量达到公司总股本的

5%

。 公司及时

进行了股东减持提示性公告，并且公司查询了

2011

年

12

月

31

日股东名册，本公司原有外资

股东虽然进行了减持，但股东名册中

QFII

的持股比例高于原外资股东的减持的数量，外资总

持股比例高于公司上市时的外资比例。 公司认为根据《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工商行政总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加强外商投资企业审批、登记、外汇及税收管理有

关问题的通知 （外经贸法发［

2002

］

575

号文规定）》

"

……已享受外商投资企业待遇的外商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或向外国投资者转让股权后，仍可按有关规定享受外商投资企

业待遇。

"

因此公司认为不存在

"

补税

"

的风险。之后，公司原始外资股东在

2012

年又进行了数

次减持行为，公司也及时发布了相关减持公告。 由于存在原始外资股东减持行为、

QFII

增持

行为，以及原始外资股东没有全部减持完毕，公司不能确定截止年度末外资股东持股比例，

公司因此在

2012

年每次发布股东减持公告的时候未进行存在有

"

补税

"

风险的相关提示。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 原始外资股东及其他外资股东合计持有比例低于公司上市前

的外资持股比例，并且由于本公司是

2004

年起进行生产经营并享受

"

二免三减半

"

定期减免

税优惠，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作为中外合资企业经营期限未满

10

年，按以上规定，

公司需要补缴以前年度所获优惠的定期减免税，公司已于

2013

年

1

月

14

日进行了补缴。

特此说明。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４

证券简称：东山精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上公布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为

３０％～５０％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２

月）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

－１５００

万元至

５００

万元 盈利：

６７７２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修正未经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１

、 由于公司参股的美国

ＳｏｌＦｏｃｕｓ．

，

Ｉｎｃ

公司出现较大亏损及未来盈利存在一定不确定

性，出于谨慎性的考虑，公司对其投资及应收帐款计提了减值，导致公司本年度利润减少，预

计对公司业绩影响约

８０００

万元。

２

、受全球通信行业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不景气等宏观因素影响，公司通信业务第一季度、第二

季度订单减少，导致公司本年度毛利下降和利润减少。

３

、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继续加大了对电子业务领域的投入，对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产生较大影响。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为准。

２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

３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 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５

证券简称：安洁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

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收入

６１６

，

２７６

，

５９７．６９ ４７４

，

２４６

，

８１１．０２ ２９．９５

营业利润

２１５

，

１７５

，

５３２．７５ １１７

，

８５１

，

７６２．６１ ８２．５８

利润总额

２１７

，

７５４

，

７６２．４４ １１８

，

９２０

，

３１５．５３ ８３．１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８６

，

７２７

，

１９６．７６ １０１

，

０４４

，

０１１．９４ ８４．８０

基本每股收益

１．５６ １．０９ ４３．１２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８．３０％ ３３．１２％

下降

１４．８２

个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１

，

２１４

，

１９４

，

１１８．７９ １

，

０２３

，

９７６

，

５５２．７５ １８．５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

，

０９８

，

７８７

，

８５２．４４ ９４８

，

０６０

，

６５５．６８ １５．９０

股本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９．１６ ７．９０ １５．９５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６１６

，

２７６

，

５９７．９６

元，同比增长

２９．９５ ％

；实现营业利润

２１５

，

１７５

，

５３２．７５

元，同比增长

８２．５８ ％

；实现利润总额

２１７

，

７５４

，

７６２．４４

元，同比增长

８３．１１％

；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８６

，

７２７

，

１９６．７６

元，同比增长

８４．８０％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营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为：

１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大投入和市场开拓的力度，核心竞争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主营业

务继续保持较快增长，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２９．９５％

。

２

、报告期内，随着募投项目产能的逐渐释放，同时公司加大技术工艺创新，持续推进精益

生产管理，推动公司高附加值新产品的比重不断提高，使报告期内毛利水平进一步提升。

３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性现金流量充裕，无银行贷款，无利息性支出，同时取得了一定的利

息收益。

毛利率的提升是报告期内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高于营业收

入增长的主要因素。

（二）报告期末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以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较期初均有较大增长，主要原因为公司净利润的增长所致。

报告期内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１８．３０％

，较上年同期下降

１４．８２

个百分点，主要原因为公司

去年度

１１

月份发行新股，股本和资本公积的增长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

２０１２

年度比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预测增幅：

５５．１８％

—

８５．１７％

”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吕莉女士、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蒋瑞翔先生、会计机构负责人周维江

先生签字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三年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959

证券简称：首钢股份 公告编号：

2013-002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

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相关事项获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

并购重组委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13

年

1

月

16

日召开的

2013

年第

1

次并

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 本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获无

条件通过。 待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予以核准的正式文件后将另行公告。

公司股票自

2013

年

1

月

17

日起复牌。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2156

证券简称：通富微电 公告编号：

2013-002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部分

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作为项目责任单位承担的

"

十二五

"

02

专项

"

高集成度多功能芯片系统级封装技术研发及产业化

"

项目，在去年获得第一批国拨

资金

4,500

万元

,

省级配套资金

2,540

万元后 （详见

2012

年

1

月

7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及

《证券时报》上的公司

2012-001

号《关于收到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部分资金的公告》），近日又

获得江苏省科技厅配套资金

1,645

万元。

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等有关规定，将公司上述专项资金计

入递延收益，根据项目进度，逐笔转入营业外收入，预计上述专项资金将对公司未来利润产

生积极影响，最终会计处理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2663

证券简称：普邦园林 公告编号：

2013-003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3

年

1

月

16

日上午

10: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3

年

1

月

16

日

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为

2013

年

1

月

15

日下午

15:00

至

2011

年

1

月

16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西路

12

号广州富力君悦大酒店三楼

宴会厅二号

3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涂善忠先生

6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

26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

股份

185,760,10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66.464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为

9

人，代表有

效表决权的股份

2,884,739.0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0322%

；

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合计

35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

份

188,644,839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67.4966%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保荐代表人、律师事务所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

188,642,603

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8%

；反对

2,236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弃权

0

股，占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2-1

发行规模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票面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7

亿元（含

7

亿元），具体发行规模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需求情况和发行时的市场情况，在上述范围内确定。

表决结果为： 同意

188,642,603

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8%

；反对

2,236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弃权

0

股，占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2-2

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

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不向原有股东配售。

表决结果为： 同意

188,642,603

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8%

；反对

2,236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弃权

0

股，占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2-3

债券品种及期限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期限不超过

5

年（含

5

年），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资金

需求情况和发行时的市场情况在上述范围内确定具体的发行规模。

表决结果为： 同意

188,642,603

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8%

；反对

2,236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弃权

0

股，占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2-4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本次公司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 本次公司债券的票面利率将由发行人与保荐人 （主承销

商）根据网下询价结果在利率询价区间内协商确定。 债券票面利率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

利。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和调整发行利率或其确定方式。

表决结果为： 同意

188,642,603

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8%

；反对

2,236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弃权

0

股，占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2-5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表决结果为： 同意

188,642,603

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8%

；反对

2,236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弃权

0

股，占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2-6

发行方式

本次公司债券在获准发行后，可以一次发行或分期发行。具体发行方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根据市场情况和公司资金需求情况确定。

表决结果为： 同意

188,642,603

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8%

；反对

2,236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弃权

0

股，占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2-7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24

个月。

表决结果为： 同意

188,642,603

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8%

；反对

2,236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弃权

0

股，占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2-8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拟上市的交易所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完毕后，在满足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公司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

债券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为：同意

188,642,603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8%

；反

对

2,236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

188,642,603

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8%

；反对

2,236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弃权

0

股，占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

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采取相应措施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

188,642,603

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8%

；反对

2,236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弃权

0

股，占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五、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郭伟康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

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州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９

证券简称：獐子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本公司下属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荣成分公司（以下简称“荣成分

公司”）受台风“米雷”影响，养殖网箱及鲍鱼、海带等产品遭受部分损失，部分鲍鱼养殖网箱

被台风冲入威海长青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青公司”）养殖海域内。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公司为及时进入长青公司海域，抢收此部分鲍鱼养殖网箱及产品，向长青公司支付

保证金

８００

万元。 同日，长青公司向青岛海事法院提起诉讼，向荣成分公司索赔养殖物资及

产品损失

２

，

８００

万元。 （公告内容详见公司于

７

月

５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４２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公司再次接到青岛海事法院传票，长青公司向青岛海事法院提起增

加诉讼请求：以其所受损失总价值超过原诉状损失价值为由，增加申请诉讼索赔金额

３

，

１２０

万元，总申请诉讼索赔金额共计

５

，

９２０

万元；以荣成分公司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为由，申请

追加本公司为被告。 （公告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７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５８

）。

二、判决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公司收到青岛海事法院《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１

）青海法石海事初字第

６３

号”，判决如下：

１

、荣成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再赔偿长青公司经济损失

３４

，

８８２

，

３９９．８４

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２

、本公司对上述款项负连带清偿责任。

３

、驳回荣成分公司的反诉诉讼请求。

本诉案件受理费

３７９

，

６００

元，申请海事强制令受理费

５

，

０００

元，鉴定费用

８０

万元，长青

公司负担

３２６

，

５１８

元，荣成分公司、本公司负担

８５８

，

０８２

元。

反诉案件受理费

３３

，

９３５

元，由荣成分公司及本公司承担。

三、后续情况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青岛海事法院

递交上诉状，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诉进展情况，即时履行披露义务。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备查文件

《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９

证券简称：獐子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预告的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前次业绩预告披露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预计的业绩：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为

４９

，

７９７．６３

万元—

３４

，

８５８．３４

万元。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５０ ％ － ８０ ％

盈利：

４９

，

７９７．６３

万元

盈利：

２４

，

８９８．８２＿＿

万元–

９

，

９５９．５３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１

、计提与威海长青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讼的预计负债，影响公司

２０１２

年净利润约

３

，

３００

万元。

２

、鲍鱼产业在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连续四场台风影响下损害严重，造成养殖鲍鱼长势慢，死

亡率偏高，产量下降超出预期。

３

、公司

２０１２

年收获的深水区、新区海域中部分欠收严重，导致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的亩产下

滑较大。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上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为准。

本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歉，并提醒投资者谨慎决策，注

意投资风险。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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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任期

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由三名

监事组成，其中一名为职工代表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为顺利完成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在公司行政研发大楼底楼会

议室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本次会议应到职工代表

１１３

人，实到职工代表

１０８

人，会议由工会委

员王春亚女士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规定的要求。

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以

１０８

票一致同意选举钱建军先生

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见附件），其将与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选举产生的两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关于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

并将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职权。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最近二年内未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特此公告。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

附件：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钱建军，男，

１９６１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中学历，助理工程师。曾先后任职

于张家港市电子计算机厂、银河电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至今任职于本公司。

钱建军先生现直接持有本公司

０．６６％

股权，通过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银河电子集团投资

有限公司

２．２２％

股权间接持有本公司

１．０３％

股权。 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银河

电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除外）、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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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或简称 “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２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上午在公司行政研

发大楼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会议由董事长吴建明先生

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议事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

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吴建明先生、薛利军先生、顾革新先生、庞鹰女士、曹飞先生、顾洪春

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提名赵鹤鸣先生、黄雄先生、于北方女士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与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一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位董事候选人的任职

资格、提名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董事会的提名。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独立意见》；

同时《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将依照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董事职责，不得有任何损害公司和

股东利益的行为。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决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在公司行政研发大楼底楼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 会议通知的详细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三年一月十六日

附件：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吴建明，男，

１９６０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

师。 曾先后任职于南通无线电厂、张家港市电子计算机厂、银河电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至今任职于本公司，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并兼任江苏亿新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豪泰电

子（香港）有限公司董事。

吴建明先生曾先后被评为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江苏省技术改造先进个人、江

苏省技术创新先进个人、全国电子信息行业优秀创新企业家，并担任张家港市人大代表、苏州

市人大代表、苏州市政府专家咨询团成员。

吴建明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现直接持有本公司

１．８５％

股权，通过持有本公司控股

股东银河电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６．０３％

股权间接持有本公司

２．８１％

股权。 与其他持有公司股

份

５％

以上的股东（银河电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除外）、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顾革新，男，

１９６８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助理工程师。曾先后任职

于张家港市第二机械厂、张家港市精细化学品厂、张家港市恒立电工有限公司，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至今任银河电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及总经理，现兼任苏州国润节能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董事。

顾革新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现直接持有本公司

０．９９％

股权，通过持有本公司控股

股东银河电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３．２９％

股权间接持有本公司

１．５３％

股权。 与其他持有公司股

份

５％

以上的股东（银河电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除外）、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薛利军，男，

１９７０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工程师。曾任职于银河电

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至今任职于本公司，现兼任江苏亿新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

江苏亿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豪泰电子（香港）有限公司董事。

薛利军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现直接持有本公司

０．７１％

股权，通过持有本公司控股

股东银河电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２．２７％

股权间接持有本公司

１．０６％

股权。 与其他持有公司股

份

５％

以上的股东（银河电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除外）、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庞鹰，女，

１９６３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曾先后任职于

张家港市电子计算机厂、银河电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至今任职于本公司，现兼任

江苏亿新电子有限公司董事、江苏亿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监事、豪泰电子（香港）有限公司董

事。

庞鹰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现直接持有本公司

１．２５％

股权，通过持有本公司控股股

东银河电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４．１３％

股权间接持有本公司

１．９２％

股权。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钟

献宗先生为夫妻关系、与实际控制人庞绍熙先生、庞可伟先生、钟礼花女士、李平波先生、徐正

峰先生为亲属关系。 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银河电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除外）、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没

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曹飞，男，

１９６５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

曾先后任职于张家港市电子计算机厂、银河电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至今任职于

本公司，现兼任银河电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监事、江苏亿新电子有限公司董事、江苏亿都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曹飞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现直接持有本公司

１．１２％

股权，通过持有本公司控股股

东银河电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３．９３％

股权间接持有本公司

１．８３％

股权。 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银河电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除外）、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顾洪春，男，

１９７４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曾先后任职于江苏南京

９２４

厂、银河电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至今任职本公司，曾任公司研发中心主任、

广电事业部副经理、总经理助理。

顾洪春先生现直接持有本公司

０．１４％

股权，通过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银河电子集团投资

有限公司

０．４８％

股权间接持有本公司

０．２２％

股权。 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银河

电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除外）、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赵鹤鸣，男，

１９５７

年

８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教授。

１９９５

年起历任苏州大学工学院电子工程系主任、工学院副院长，现为苏州大学电子信息学院

院长。 曾在《电子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通信学报》、《声学学报》等重要学术刊物和

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六十多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九·五重点攻关项目子课题主持

人，现为

ＩＥＥＥ

会员、中国电子学会高级会员、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神经网络与计算智能专委会

委员、江苏省电子学会

ＳＭＴ

专委会主任委员、江苏省电子学会常务理事、苏州市电子学会理

事长、中国电子学会信号处理分会委员。 现兼任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赵鹤鸣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黄雄，男，

１９６３

年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经济师，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

系、东南大学经济管理研究方向。 曾先后任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张家港分公司总经理、华泰证券

张家港营业部营销总监、中信银行张家港支行副行长。

２０１１

年至今任兴业银行张家港支行行

长。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至今兼任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今兼任江苏沙

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至今兼任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黄雄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于北方，女，

１９６７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学士学位、会计学副教

授。

２００１

年至今任沙洲职业工学院副教授、会计教研室主任。

２００７

年至今任会计专业带头人。

２００８

年至今兼任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于北方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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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２

日以电子邮件、电话的形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上午在公司行政研发大

楼底楼会议室召开，参加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名，实际出席监事

３

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周黎霞

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议事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

届选举的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会议同意提名周黎霞女士、孙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经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后，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

会，任期为三年。

上述公司第五届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在最近二年内未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

人员；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详

见附件）

为确保监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监事会监事就任前，原监事仍将依照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监事职责，不得有任何损害公司和

股东利益的行为。

特此公告。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

附件：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周黎霞，女，

１９５９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高级会计师。曾任职于张

家港市电子计算机厂，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至今任职于银河电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现任银河电子集

团投资有限公司董事、财务负责人并兼任苏州银河龙芯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周黎霞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现直接持有本公司

１．３９％

股权，通过持有本公司控股

股东银河电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４．６３％

股权间接持有本公司

２．１６％

股权。 与其他持有公司股

份

５％

以上的股东（银河电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除外）、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孙东，男，

１９６８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助理工程师。曾先后任职于

张家港市无线电厂、塘桥电仪二厂、银河电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至今任职于本公

司。

孙东先生现直接持有本公司

０．４６％

股权，通过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银河电子集团投资有

限公司

１．５３％

股权间接持有本公司

０．７１％

股权。 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银河电

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除外）、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９

证券简称：银河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５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定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 上午

９

：

００

２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行政研发大楼底楼会议室

３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

５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行使表决权，其中选举董事、监事采用累积投票

制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授权委

托书见附件），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邀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１．１

、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１

）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吴建明先生为公司董事；

（

２

）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薛利军先生为公司董事；

（

３

）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曹飞先生为公司董事；

（

４

）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顾革新先生为公司董事；

（

５

）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庞鹰女士为公司董事；

（

６

）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顾洪春先生为公司董事。

１．２

、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１

）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赵鹤鸣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

２

）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黄雄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

３

）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于北方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２

、 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

１

）选举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孙东先生为公司监事；

（

２

）选举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周黎霞女士为公司监事。

以上议案内容在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中披露，公告全文分别刊

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三、出席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１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００

）

２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投资部

３

、登记办法：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

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

记手续；

（

４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下午

１６

时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证券投资部，并来电确认），本次会议不接受电话登记。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会议联系人：庞鹰、徐鸽 邮箱：

ｙｈｄｍ＠ｙｉｎｈｅ．ｃｏｍ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２－５８４４９１３８

传真：

０５１２－５８４４９２６７

地址：江苏省张家港市塘桥镇南环路

１８８

号 邮编：

２１５６１１

２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预计半天，出席者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六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召开的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以下指示

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序号 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

一 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

累积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表决权总数： 股

×６＝

票

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票数

１．１

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吴建明先生为公司董事

１．２

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薛利军先生为公司董事

１．３

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曹飞先生为公司董事

１．４

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顾革新先生为公司董事

１．５

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庞鹰女士为公司董事

１．６

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顾洪春先生为公司董事

２

累积选举独立董事的表决权总数： 股

×３＝

票

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票数

２．１

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赵鹤鸣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２．２

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黄雄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２．３

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于北方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二

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累积选举监事的表决权总数： 股

×２＝

票

选举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票数

１

选举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孙东先生为公司监事

２

选举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周黎霞女士为公司监事

投票说明：

１

、议案一、议案二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表决。 所谓累积投票制，是指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两

名以上董事或监事时，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拥有的表决权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份总数乘以

应选董事或监事人数之积，选举中实行一权一票。 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将其拥有的表决权数

全部投向一位董事或监事候选人，也可以将其拥有的表决权数分散投向多位董事或监事候选

人，按得票多少依次决定董事或监事人选。 当选董事或监事的得票总数应超过出席股东大会

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总数（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的二分之一。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非独立董事

６

名，独立董事

３

名，非职工代表监事

２

名；独立董事和非

独立董事实行分开投票。 选举非独立董事时，每位股东所拥有的表决权数（选票数）等于其所

持有的股份数乘以

６

的乘积数，该票数只能投向公司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时，

每位股东所拥有的表决权数（选票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份数乘以

３

的乘积数，该票数只能投

向公司的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时，每位股东所拥有的表决权数（选票数）等于其所持有

的股份数乘以

２

的乘积数，该票数只能投向公司的监事候选人。

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对某一位或某几位候选人集中或分散行使的表决权总数多于其拥

有的全部表决权数时，该股东的投票无效；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对某一位或某几位候选人集

中或分散行使的表决权总数少于其拥有的全部表决权数时，该股东的投票有效，差额部分视

为放弃表决权。 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在候选人后面对应的空格内打“

√

”，则视为将其拥有的

表决权总数平均分配给相应的候选人。

２

、委托人为自然人的需要股东本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加盖法人单位

印章。

委托人单位名称或姓名（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件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人证券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件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3

2013

年

1

月

17

日 星期四


